
汇算清缴 A000000《基础信息表》33 项填写指引

《基础信息表》（A000000）是纳税人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时应当向税务机关申报或者报告与确

定应纳税额相关的信息。 本表包括基本经营情况、有关涉税事项情况、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三部分

内容 。



在电子税务局填报《基础信息表》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及表间勾稽关系。

一、基本经营情况（必填项目）

“基本经营情况”共 10 个项目，代码从 101 到 110，是纳税人必填项目。

1. “101 纳税申报企业类型”： 主要区分纳税人是否属于跨地区经营企业及总分机构类型。 电子

税务局中的本项目为自动调取纳税人在税务系统中已经备案的汇总纳税相关信息，本项不可修

改 。 纳税人如果发现类型信息与实际不符，需要先在电子税务局提交“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信息

报告”，变更相关汇总纳税信息。

需要注意：如果您是“210 跨地区经营企业总机构 总机构（跨省）——适用《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

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和“ 230 总机构（省内）”，且 汇总备案信息中所属分支机构至少有 1

户“就地缴纳标识”为“是”的 ，记着填报 A109000 表、A109010 表。



2. “102 分支机构就地纳税比例（%）”： 当 101 项的类型为“311 分支机构（须进行完整年度申

报并按比例纳税）”时，本项自动调取税务系统中的已备案的就地缴纳比例 。

其他类型时默认为空。

3 . “103 资产总额（填写平均值，单位： 万元）”： 本项作为判定纳税人是否具备小型微利企

业税收优惠的相关指标。

需要注意：

（1）本项单位为万元， 保留小数点后 2 位 ，且年度申报时不能等于 0；

（2）本项是计算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3）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实际

经营期不足一个季度的，以实际经营月份计算。

（4） 年度填报的资产总额的计算结果应与预缴申报的资产总额相关联。

4 . “104 从业人数”： 与 103 项类似，本项作为判定纳税人是否具备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的相

关指标。

需要注意：

（1）本项 应当填报自然数（有小数四舍五入） ，且年度申报时不能等于 0；

（2）本项是计算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3）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实际

经营期不足一个季度的，以实际经营月份计算。

（4）从业人数是指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之和。从业人数不

仅是工资表上的职工人数，而是企业当年度全部的用工人规模的反映。

建筑劳务企业临时用工和劳务派遣用工人数较多，填报此项一定要正确计算填报。



5 . “105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填写代码）”： 本项是调取税务系统中的税务登记信息“国民经济

行业” ，纳税人如果发现类型信息与实际不符，需要联系主管税务机关，及时变更相关信息。

需要注意：

（1）行业代码，严格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4754—2017）列示的所属行业明细代码填报；

（2）行业明细代码与纳税调整表、税收优惠表相关联，如果带出信息与实际不符，又没有及时更正信

息，会影响上述表单的正确填报。

6 . “106 从事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本项目的判断应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的限制类

和淘汰类产业，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为参照依据。

错选无法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

7 . “108 采用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2019 年版）”:本项目与主表（A100000）第 1 到 13 行存在

勾稽关系。

本项目选择“是”的情形，仅适用于对于已执行新会计准则以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规定格式编制财务报表的纳税人。

由于主表 1-13 行未设置“研发费用”“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等行次 ，对于已执行新会计准

则，并按新版财务报格式编制财务报表的纳税人，在《利润表》中归集的“研发费用”通过《期间费

用明细表》（A104000）第 19 行“十九、研究费用”的管理费用相应列次填报 ；

在《利润表》中归集的“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信用减值损失”“净敞口套期收益”项目则

无需填报，同时第 10 行“二、营业利润”不执行“第 10 行=第 1-2-3-4-5-6-7+8+9 行”的表内关系，

按照《利润表》“营业利润”项目直接填报。

需要注意：

（1）只有执行新会计准则、按新版财务报表规定编制《利润表》的纳税人，该项目才可以选“是”；



（2）如果勾选“是”，主表第 10 行“营业利润”不执行“第 10 行=第 1-2-3-4-5-6-7+8+9 行”的表

内关系，需要手工按照《利润表》“营业利润”的数据进行填列。

（3）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政府会计制度等财务报表类型的纳税人该项目应该选择“否”。

否则就要提示出问题！

108 项选是，主表第 10 行需要手工填写

8 . “109 小型微利企业”： 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选择“是”，同时， 填报表单中 A101010、

A101020、A102010、A102020、A103000、A104000 不可勾选。

也就是小微企业不需要填写这些表！！！

二、有关涉税事项情况（存在或者发生下列事项时必填）

“有关涉税事项情况”共 24 个项目，代码从 201 到 224，是纳税人存在或者发生该事项时必填。

1 . “201 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发生有关事项的必须选择“是”，本行选择“是”的， 填报表单

自动选择《A105030 投资收益纳税调整明细表》。

2 . “202 存在境外关联交易”：纳税人存在境外关联交易的，选择“是”。注意汇算清缴时应同时

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



3 . “203 选择采用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发生有关事项的必须选择“分国（地区）不分项”或

“不分国（地区）不分项”。

需要注意：

（1）当纳税人选择“分国（地区）不分项”时，则 A108000 表电子表单按照“分国（地区）不分项”

规则处理。

（2）当纳税人选择“不分国（地区）不分项”时，则 A108000 表电子表单按照“不分国（地区）不分

项”规则处理。

（3）根据财税〔2017〕84 号，上述方式一经选择，5年内不得改变。以后四个年度处理方式不可变更。

（4）只有勾选此项，《A108000 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才允许填报。

4. “204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和“205 创业投资企业”：符合有关条件的应该选择

是。 选择“是”的，填报表单将自动勾选《A107030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如果没有发生相关

优惠，可以自行取消填报表单的勾选。



5. “206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符合有关条件的必须选择具体选项。本项选择具体类型的 ，则允

许填报《A107040 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 第 19 行“十九、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和第 20 行“二十、服务贸易类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否则不允许填报该 2 行。

6 . “207 非营利组织”：已取得免税优惠资格的非营利组织本项应该填报。本项选择“是”的，则

允许填报《A107010 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第 9 行“（三）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

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否则不允许填报该行。



7. “208 软件、集成电路企业类型（填写代码）”： 软件、集成电路企业若符合相关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条件的，无论是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均应填报本项。 本项的具体选项与《A107040 所得减

免优惠明细表》、《A107042 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相关联。

8. “209 集成电路生产项目类型”： 只有当纳税人填报了“208 项”中“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中明

细代码时，才允许填写 209 集成电路生产项目类型。

需要注意：

（1）本项勾选“130 纳米”需要同时填报《A107020 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第七项，以及《A107042 软

件、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除“减免税额”以外的其他栏次。

（2）本项勾选“65 纳米”需要同时填报《A107020 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第八项，以及《A107042 软

件、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除“减免税额”以外的其他栏次。

（3）本项勾选“28 纳米”需要同时填报《A107020 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第九项，以及《A107042 软

件、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除“减免税额”以外的其他栏次。

（3）未勾选 209 项，则无法填报《A107020 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的第七项、第八项和第九项优惠栏

次。



9 . “210 科技型中小企业”：纳税人根据申报所属期年度和申报所属期下一年度取得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入库登记编号情况。

若纳税人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取得入库编号，将“编号”及“入库时间”分

别填入“210-1”和“210-2”项目中；若纳税人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度汇算清缴纳税申报日

之间取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的，将“编号”及“入库时间”分别填入“210-3”和“210-4”

项目中。 纳税人符合上述填报要求的，无论是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均应填报本项。

注：若纳税人 2022 年内取得编号，2023 年在汇算清缴期间没有重新取得编号，则只需要填报“210-1”

和“210-2”项。

10 . “211 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所属期年度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纳税人根据申报所属期年度

拥有的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情况。

如：纳税人 2019 年 10 月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 3 年，2022 年再次参加认定并于 2022 年 11

月取得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纳税人在进行 2022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时，应将两个证书

的“编号”及“发证时间”分别填入“211-1”“211-2”“211-3”“211-4”项目中。 纳税人符合

上述填报要求的，无论是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均应填报本项。

11 . “212 重组事项税务处理方式”：纳税人在申报所属期年度发生重组事项的，应填报本项。本

项勾选后，则《A105100 企业重组情况及纳税调整明细表》为必填表。



12. “213 重组交易类型”和“214 重组当事方类型”：填报“212 重组事项税务处理方式”的纳税人，

应当同时填报“213 重组交易类型”和“214 重组当事方类型”（类型为法律形式改变的无须填报 214

项）。纳税人根据重组情况从《代码表》中选择相应代码分别填入对应项目中。

13 . “215 政策性搬迁开始时间”：纳税人发生政策性搬迁事项且申报所属期年度处在搬迁期内的，

填报政策性搬迁开始的时间。

14 . “216 发生政策性搬迁且停止生产经营无所得年度”：纳税人的申报所属期年度处于政策性搬

迁期内，且停止生产经营无所得的，选择“是”。

需要注意：（1） 本项勾选是，则《A106000 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弥补亏损年限中将申报所

属年度自动减除，请不要误选此项，否则当年正常的亏损将无法被以后年度弥补。

（2）本项勾选“是”的年度连续不能超过 5年。



15 . “217 政策性搬迁损失分期扣除年度”：纳税人发生政策性搬迁事项出现搬迁损失，选择自搬

迁完成年度起分 3 个年度均匀在税前扣除的，且申报所属期年度处在分期扣除期间的，选择“是”。

16 . “218 发生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递延纳税事项”：纳税人在申报所属期年度发生非货币性资

产对外投资递延纳税事项的，应选择“是”，同时《A105100 企业重组情况及纳税调整明细表》为必填

表。

17 . “219 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转让所得递延纳税年度”：纳税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

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按照文件规定在不超过 5 年期限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的，且申报所属期年度处在递延纳税期间的，选择“是”，同时《A105100 企业重组情况及纳税调整明

细表》为必填表。

18 . “220 发生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递延纳税事项”：纳税人在申报所属期年度发生技术入股递延纳

税事项的，应选择“是”，同时《A105100 企业重组情况及纳税调整明细表》为必填表。

19 . “221 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递延纳税年度”：纳税人发生技术入股事项，并按照文件规定选择适

用递延纳税政策，即在投资入股当期暂不纳税，递延至转让股权时年度计算缴纳所得税。申报所属期

年度为转让股权年度的，应选择“是”，同时《A105100 企业重组情况及纳税调整明细表》为必填表。

20 . “222 发生资产（股权）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事项”：纳税人在申报所属期年度发生符合规定

的资产（股权）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事项的，应选择“是”，同时《A105100 企业重组情况及纳税调

整明细表》为必填表。

21 . “223 债务重组所得递延纳税年度”：纳税人债务重组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按照文件规定在 5

个纳税年度的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申报所属期年度处在递延纳税期间的，应选择“是”，

同时《A105100 企业重组情况及纳税调整明细表》为必填表。



三、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 （非小微企业必填项目）

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小微型利企业无须填报此项！

1 . 纳税人填报本企业投资比例位列前 10 位的股东情况。纳税人股东数量超过 10 位的，应将其余

股东有关数据合计后填入“其余股东合计”行次。

2 . 投资比例，合计行应为 1（100％）。

3 . 纳税人股东为非居民企业的，证件种类和证件号码可不填报。

4 . 电子税务局将自动调取税务系统中的信息，如果与纳税人实际不符，请及时变更税务登记信息。




